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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

之修正 

權益法之應用                                           

…… 

適用權益法之豁免 

…… 

18 當對關聯企業或合資之投資係由屬創業投資組織或共同基金、單位信託或

類似個體之個體（或間接透過該等個體）所持有時，個體得選擇依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第 9 號之規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該投資。類似個體包

括將投資於特定類型之資產作為一主要經營活動之個體（見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 18 號第 49 段(a)）。個體應於原始認列關聯企業或合資時，就每一

關聯企業或合資分別作此選擇。 

19 當個體持有對關聯企業之投資且其中一部分係間接透過創業投資組織、共

同基金、單位信託或類似個體持有時，無論該創業投資組織、共同基金、

單位信託或類似個體是否對該部分之投資具有重大影響，個體得選擇依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之規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以衡量該部分對關聯

企業之投資。若個體作此選擇，該個體應將權益法適用於其對關聯企業之

投資非由創業投資組織、共同基金、單位信託或類似個體所持有之任何剩

餘部分。 

…… 

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 

45M  2026 年 6 月發布之「對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公允價值選項之修正」修正

第 18 至 19 段。個體應於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時，依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 18 號第 C7 段之規定同時適用此等修正內容。若個體已依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第 C1 段之規定選擇提前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且該較早期間開始於此等修正之發布前，個體應對結束日在該等修

正發布以後之報導期間，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第 C7 段之規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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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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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對 2026 年 6 月發

布之「對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公允價值選項之

修正」之核准                                         

「對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公允價值選項之修正」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

13 位理事中之 12 位理事贊成發布。Chen 女士鑑於最近方被任命為理事而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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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

結論基礎之修正 

權益法之應用                                          

…… 

適用權益法之豁免：符合按公允價值衡量關聯企業或合資之條件

之個體（2026 年 6 月發布之修正） 

BC19J 理事會於 2026年 6月發布「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公允價值選項之修正」。

該修正闡明哪些個體符合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之規定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中之公允價值選

項）之條件。理事會決議發布此等修正，因利害關係人（特別是保險產業

中之利害關係人），告知理事會有關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中之公允價值選

項規定如何適用之分歧。利害關係人亦告知理事會該分歧對依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 18 號「財務報表之表達及揭露」之規定於損益表中收益及費損之

分類之影響。 

BC19K 理事會曾考量，是否藉由將公允價值選項提供予所有個體（而非限於特定

個體）以回應利害關係人之疑慮。惟理事會決議制定僅聚焦於所辨認之疑

慮之修正，該等疑慮為： 

(a) 「類似個體（包括與投資連結之保險基金）」之意義及該描述應被多狹

義地或多廣泛地解讀，缺乏明確性；及 

(b) 對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中之公允價值選項之範圍與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 18 號提及特定主要經營活動之規定間關係之不同解讀。 

BC19L 理事會認為，為解決利害關係人之疑慮，對該公允價值選項之修正應： 

(a) 屬小範圍且僅聚焦於第 BC19K 段所描述之疑慮； 

(b) 不影響已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中之公允價值選項之個體；及 

(c) 使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其他規定之非意圖結果之風險降至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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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9M 理事會作出結論，使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中提及特定主要經營活

動之規定闡明「類似個體」之意義，將達成第 BC19L 段所列示之目的。因

此，理事會決議闡明，就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第 18 至 19 段之目的

而言，類似個體包括具有如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第 49 段(a)所訂定投

資於特定類型資產（以下稱為「投資於資產」）之主要經營活動者。理事會

亦作出結論，藉由作此闡明，其可刪除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第 18 至 19 段

中所包含與投資連結之保險基金之例。 

BC19N 理事會曾考量進一步完善該闡明，使「類似個體」僅於將投資於該等關聯

企業及合資作為一主要經營活動（如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第 55 段所

訂定）時，始得選擇採用公允價值選項。惟理事會觀察到，對符合採用國

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中之公允價值選項之條件之其他個體，諸如創業投資

組織、共同基金或單位信託，此一限制並不存在。該等類型之個體得選擇

對其任何投資關聯企業或合資採用公允價值選項，因公允價值選項之適用

性取決於持有該投資之個體之性質，而非其持有該投資之目的。理事會作

出結論，規定公允價值選項之採用取決於持有該投資之個體之性質及該個

體持有該投資之目的兩者，將對個體增加不必要之複雜性，並造成國際會

計準則第 28 號本身之不一致。 

BC19O 理事會進一步作出結論，雖然第 BC19M 段之闡明將允許所有具有投資於

資產之主要經營活動之個體，對其任何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採用國際會計

準則第 28 號中之公允價值選項，惟藉由提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第

49 段(a)之規定以闡明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第 18 至 19 段中「類似個體」

之意義仍將係屬適當。 

BC19P 理事會觀察到，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時，來自採用國際會計準則

第 28 號中之公允價值選項衡量之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之收益及費損，不

必然分類至營業種類。具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第 49 段(a)所訂定投

資於資產之主要經營活動之個體，亦需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第

53 及 55 段，以判定來自其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之收益及費損之分類。因

此，若個體並非將投資於關聯企業或合資作為一主要經營活動，則其將來

自該投資之收益及費損分類至投資種類，即使該投資係按公允價值衡量。 

BC19Q 許多對理事會之提議之回應者建議理事會闡明該等規定如何適用於透過

具有投資於資產之主要經營活動之個體間接持有投資關聯企業或合資之

集團個體。理事會作出結論，無需在此方面改變任何規定，其指出國際會

計準則第 28 號中之公允價值選項之適用性取決於持有投資關聯企業或合

資之個體之性質。因此，持有投資關聯企業或合資之個體，即為需具有投

資於資產之主要經營活動以選擇公允價值選項之個體。若持有該投資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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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係被納入合併財務報表中，不論母公司是否亦具有投資於資產之主要經

營活動，公允價值選項仍可適用。 

BC19R 理事會指出，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中主要經營活動之評估係就報導

個體整體作成。因此，就母公司（作為報導個體）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而

言，若其判定其並未將投資於關聯企業及合資作為一主要經營活動，則來

自任何投資關聯企業或合資之收益及費損均將分類至投資種類，不論該等

投資如何衡量。 

BC19S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第 C7 段之規定，個體於初次適用該準則時，

得選擇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中之公允價值選項衡量投資關聯企業及

合資。因此，理事會決議規定個體應於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時，

同時並以相同基礎適用對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第 18 至 19 段之修正。 

 


